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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法是维护国家及民众安全与安定的法律。它的立法权限属于国会，处理及执行权

限则赋于律政司。而审判权属于刑事法庭。在这样的刑事法律结构及大马的多元 种

族、宗教与文化背景之下，我国是不能拥有以宗教作为区分的两种刑事法律并存。刑

事法律涉及国家及全民，它必须是全民接受的单一刑事法。我国的现有刑事法 的制定

是参考印度的刑事法，再根据马来亚的国情而作出调整。与马来亚一样，印度是多元

种族、宗教与文化的国家。简而言之，我国现有的刑事法是以多元种族、 宗教与文化

背景而制定的刑事法。因此，马佛青总会认为再重新制定以回教作为依据的回教刑事

法是没有必要的。这种作法不符合大马多元种族、宗教与文化的国 情，也不会被所有

族群、宗教与文化所接受。 

 

从目标去看，刑事法的执行是维护国家及民众安全与安定。以单一宗教作为依据而制

定的回教刑事法，肯定在凸显宗教分别。这种宗教分别，会牵动宗教对立与竞 争，并

能够导致宗教偏差，尤其在国家行政措施方面。这将导致不满与动乱，危害国家及民

众安全与安定。这样的结果是与刑事法的目标背道而驰。这是马佛青总会 反对回教刑

事法的第二个要点，也是为什么刑事法需要全民接纳的理由。 

 

马佛青总会的反对不只针对回教刑事法，而且更针对回教党的以建立『回教国』为终

极目标的政治策略。在回教党的『回教国』幌子下，执政党在政治压力下逐步作 出妥

协，从设立国际回教大学、回教银行、回教保险制定，到回教国的宣布。回教刑事法

在吉兰丹及丁加奴州的通过，是在增加这方面的政治压力。马佛青总会认为 这种趋势

是不利于多元种族、宗教及文化的大马社会。我们需要的是合作与和谐，不是宗教分

别与对立。『回教国』或作为回教党之『回教国』之组成部份的『回教 刑事法』是违

反立国先贤志明在联邦宪法，即大马是世俗国家的社会契约一『回教是官方宗教，但

是其他宗教可以自由被信仰，及管理其事务』。大马社会必须重新 加强以合作及和谐

作为议程的政治文化，而须鄙弃以宗教分别及对立作为议程的政治文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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